绿化垃圾清运项目采购需求
（公开比价）

项目名称：绿化垃圾清运项目
预算金额（万元）：19万
采购方式：公开比价
政府采购编号（如有）：
参加评标老师： 

1、 供应商资格条件
1、供应商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条件；
2、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记录、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不接受联合参选。
3、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国境内注册、具备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4、有相关的经营范围。

二、采购项目建设方案，需实现的功能或目标
 本项目主要内容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生校区及社区绿化垃圾项目（包括松江校区、长宁校区、闵行校区和松江学生社区的绿化垃圾巡查、收集、清运等相关的内容）。项目自签约起至200车次垃圾清运完为止。
本项目需按照国家及上海市有关垃圾分类的标准，对校区及学生社区内绿化垃圾进行巡查和清运，保持绿化区域内整洁。根据采购人提出的服务内容意见，对所提供的服务及提供服务的人员及时进行调整。

三、采购项目建设需满足的技术规格、质量、安全、物理特性等要求
1、清运单位应确保绿化垃圾巡查、收集、清运过程中的人员及施工安全，如因清运单位原因导致校方人员损伤及财务损坏，全部由清运单位承担相关责任。清运单位应该找国家相关法规及学校规定进行垃圾清运，因清运单位原因导致的清运人员损伤全部由清运单位承担相应的责任。
2、未能按校方要求清运垃圾或垃圾清运效果达不到要求的，清运单位承诺无条件配合清运。

四、采购项目的明细数量、交付或实施时间、地点
1、绿化垃圾清运的参数要求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人员配置
	单价
	总价（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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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吨清运车
	辆
	1
	2
	
	

	备注
	1. 每趟次的定义为由清运单位负责将垃圾从校方的校区（或学生社区）运输至政府指定的专业的垃圾处理地点，清运单位确认上述费用已经包括垃圾的运输费以及按照政府部门要求的标准对垃圾进行降解、焚烧、填埋或其他合法方式处置的全部费用及税金；
2. 清运单位需自行赴校区及所属社区开展现场踏勘调研工作，全面掌握场地实况与作业要求，确保垃圾清运车辆的型号、资质均符合相关规范。项目成交供应商作为责任主体，需全权负责垃圾清运全流程的组织实施与问题处置。
3. 针对车辆限行等突发状况，可按照交通管理相关规定，灵活调整进场清运车辆的吨位规格，核心要求是每车次绿化垃圾清运体积量不得低于 8 吨级车辆的对应装载量，具体执行标准以校方现场验收结论为依据。


2、清运时间
自签约起至200车次垃圾清运完为止（具体进场时间以校方通知为准）
3、清运地点和方式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松江校区（松江区文翔路1900号）、长宁校区（长宁区古北路620号）、闵行校区（闵行区漕宝路3349号）、学生社区（松江区文汇路600号），由清运单位负责巡查、清运绿化垃圾。

五、采购项目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1、每次的绿化垃圾应在巡查后48小时内清运完毕；
2、清运过程中的人员、设备等均不可影响周边场地、现有绿化苗木及学校人员。

六、合同款项的支付方式、时间、条件
每月按实际车数结算一次，实际车数以校方委托的清运单位负责人签单为准，清运单位在结算费用前应当向校方提供全部签单，校方确认无误后清运单位再安排向校方开具合法足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清运单位未能开具或者开具的发票未能通过税务机关验证的，校方有权延期付款且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七、项目验收方法或标准
1、验收标准：清运单位向校方提供的服务除达到上表中的规格要求外， 还应配合如下要求： 
（1）成交供应商在服务过程中必须随时接受采购人或上级环境卫生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必须无条件服从采购人和市组织的一些突击性任务及迎检活动，按时、按标准、按要求完成所分配的工作。
（2）本采购服务必须遵守和执行国家、上海市、松江区等现行的有关环境卫生规程、验收规范、质量评定标准。
（3）在服务期间，成交供应商所承包服务的区域内相关的安全文明、环境卫生、现场管理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并接受采购人管理。
（4）采购人将定期组织现场检查和考核。
（5）成交供应商必须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保洁档案。
（6）本项目商户上门收集生活垃圾清运服务过程中，所消耗的材料（如清扫工具等），使用的设备（如垃圾清运车等），均由成交供应商提供。
（7）在清运过程中，如发生意外情况，均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和解决。
（8）成交供应商不得以任何形式将服务转包给第三方，如有转包，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一切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2、验收方法：清运时，校方安排专人到交货地点，按上述服务要求进行现场服务验收。




